
全面规划未来五年我国医疗卫生资源

——国务院医改办负责人解读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

新华社北京３月３０日电（记者 胡浩、王思北）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全

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规划纲要对我国医

疗卫生资源作出怎样的调整和布局？未来五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设在哪儿、

规模多大？国务院医改办负责人３０日对规划纲要进行了解读。

问：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总量不足是导致看病难问题的重要原因。２０２０年，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要达到什么标准？

答：床位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资源要素，是国际上衡量国家间卫生资

源和服务能力的主要通用指标。

综合考虑人口总量、老龄化、城镇化等因素，结合全国床位数的历史变化趋

势，同时借鉴国际相关经验，规划纲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我国每千人口床位

数达到６张的发展目标。这是我国首次对医疗机构发展床位规模提出了量化指

标，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也契合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问：目前我国卫生资源存在布局结构不合理、没有建立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

等问题。规划纲要如何合理布局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答：２００９年３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出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坚持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

发展的办医原则，但具体办多少、怎么办没有明确部署。

规划纲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统筹不同区域、

类型、层级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数量和布局，首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的



建设数量和规模，即：每个行政村应当设置１个村卫生室。每个乡镇办好１所标

准化建设的乡镇卫生院，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每３万至１０万居民规划设置

１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级原则上设１个县办综合性医院和１个中医类医院。

地市级区域依据常住人口数，每１００万至２００万人设置１至２个市办综合性

医院，含中医类医院，服务半径一般为５０公里左右。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规模

可以适当放宽。省级区域划分片区，依据常住人口数，每１０００万人规划设置

１至２个省办综合性医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探索建立跨区域医疗

卫生机构。同时，按照统筹规划、提升能级、辐射带动的原则，在全国规划布局

设置若干部门办医院。

问：对于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怎样的思路？

答：推动社会办医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重大举措，中

央高度重视，新一轮医改启动后国务院两次专门下发鼓励社会办医文件，但社会

一直反映民营资本难以进入医疗卫生事业领域。

这次制订规划纲要，从床位标准、设备购置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对社会办医

给予支持，明确了到２０２０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１．５张床位为社会

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空间，同时，

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共同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个

体诊所的设置不受规划布局限制等。

这些硬性要求，突破了各种障碍，是送给民营资本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将

会有力地推动社会办医的快速发展。

问：人才是医疗卫生资源不可或缺的内容。规划纲要如何加强人才建设？

答：规划避免了重“物”不重“人”，对人才配备、培养和使用三个环节作

出了要求，提出了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员配备标准，

明确了人才培养培训的目标和方向。到２０２０年，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数达到２．５人，注册护士数达到３．１４人，医护比达到１：１．２５，

市办及以上医院床护比不低于１：０．６，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０．８３人。

这些部署将从根本上促进扭转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重硬件设施

建设、轻软件内涵发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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